
证券代码：603659� �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2-037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浦东新区叠桥路465弄116号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4,201,7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5.41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梁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其中，梁丰先生、陈卫先生、袁彬先生、庞金伟先生以视频通讯方式出

席了本次会议，韩钟伟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方祺先生、尹丽霞女士、刘剑光先生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了本

次会议。

3、公司总经理陈卫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冯苏宁先生、齐晓东先生、刘芳女士、王晓明先生以视频通讯

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韩钟伟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54,066,818 99.9702 112,134 0.0246 22,820 0.0052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54,066,818 99.9702 112,134 0.0246 22,820 0.0052

3、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54,024,226 99.9609 154,726 0.0340 22,820 0.0051

4、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54,050,709 99.9667 128,243 0.0282 22,820 0.0051

5、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54,089,638 99.9753 112,134 0.024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53,421,296 99.8281 130,174 0.0286 650,302 0.1433

7、议案名称：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54,028,293 99.9618 170,679 0.0375 2,800 0.0007

8、议案名称：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54,028,293 99.9618 170,679 0.0375 2,800 0.0007

9、议案名称：关于新增2022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34,886,630 95.7474 19,314,742 4.2524 400 0.0002

10、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嘉拓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69,818,557 99.9697 112,134 0.0303 0 0.0000

就本议案的审议，陈卫先生、韩钟伟先生、冯苏宁先生、齐晓东先生、王晓明先生、刘芳女士等关联股

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30,408,977 97.1442 12,649,795 2.8551 3,200 0.0007

就本议案的审议，韩钟伟先生、冯苏宁先生、王晓明先生、刘芳女士等激励对象进行了回避表决。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30,408,977 97.1442 12,649,795 2.8551 3,200 0.0007

就本议案的审议，韩钟伟先生、冯苏宁先生、王晓明先生、刘芳女士等激励对象进行了回避表决。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30,495,796 97.1638 12,562,976 2.8355 3,200 0.0007

就本议案的审议，韩钟伟先生、冯苏宁先生、王晓明先生、刘芳女士等激励对象进行了回避表决。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91,746,

1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3,1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49,243,460 99.7728 112,134 0.2272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21,323,843 99.4768 112,134 0.5232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27,919,6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

38,283,

200

99.7079 112,134 0.2921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7,614,

858

97.9672 130,174 0.3390

650,

302

1.6938

7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议案

38,221,

855

99.5481 170,679 0.4445 2,800 0.0074

9

关于新增 2022�年度

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担保额度的议案

19,080,

192

49.6940

19,314,

742

50.3049 400 0.0011

10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

嘉拓增资扩股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38,242,

091

99.7076 112,134 0.2924 0 0.0000

11

关于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25,562,

799

66.8907

12,649,

795

33.1010 3,200 0.0084

12

关于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25,562,

799

66.8907

12,649,

795

33.1010 3,200 0.0084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

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25,649,

618

67.1178

12,562,

976

32.8738 3,200 0.008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第5、9、11、12、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杨振华、范馨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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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0日披露了《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大华核字[2022]001649号），因工作疏忽，缺少了《2021年度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现对公告内容予以补充。

我们对上述工作疏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的专项说明

大华核字[2022]001649号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Da� Hu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Special� General� Partnership）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大华核字[2022]001649号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审计了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

都制药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 包括2021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年度的合并

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并于

2022年4月19日签发了大华审字[2022]002114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2017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的规定，

就润都制药公司编制的2021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

表” ）出具专项说明。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该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润都制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润都制药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现不一致。除了对润都制药公司实施2021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对关联方交易有关的审计程序外，我们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润都制药公司2021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 后附的汇总表应当与

已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是我们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出具的， 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注册会计师：龚晨艳

中国·北京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倩倩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2021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 珠海润都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非经营

性

资金占

用

资金占

用方

名称

占用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

司核算

的会计

科目

2021年

期初占

用资金

余额

2021年

度占用

累计发

生金额

（不含

利息）

2021年

度占用

资金的

利息

（如

有）

2021年

度偿还

累计发

生金额

2021年

期末占

用资金

余额

占

用

形

成

原

因

占用

性质

现大股

东及其

附属企

业

- -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前大股

东及其

附属企

业

- -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其他关

联

资金往

来

资金往

来方

名称

往来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

司核算

的会计

科目

2021年

期初往

来资金

余额

2021年

度往来

累计发

生金额

（不含

利息）

2021年

度往来

资金的

利息

（如

有）

2021年

度偿还

累计发

生金额

2021年

期末往

来资金

余额

往

来

形

成

原

因

往来

性质

大股东

及其附

属企业

- - - - - —

- - - - - —

上市公

司的子

公司及

其附属

企业

珠海市

民彤医

药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

司

其他应

收款

290.73 - - 290.73 -

募

集

资

金

款

项

非经

营性

往来

- - - - - —

关联自

然人及

其控制

的法人

- - - - - —

- - - - - —

其他关

联人及

其附属

企业

- - - - - —

- - - - - —

总计 — — — 290.73 - - 290.73 - —

证券代码：002434� � � � � � � �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22-� 034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注销的股份为2740万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2.04%。

2、公司于2022年4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份的注销

手续。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34000万股减少至131260万股。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2018年2月28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18年3月20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8年9月7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续实施回购股份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延续实施原回购股份方案，并将

原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由原计划的“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

内（即2018年2月27日-� 2018年8月27日）” 调整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即2018年2月27日-2019年2月27日）”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由原计划的“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

不超过9.8元/股（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回购价格上限由9.8元/股调整为

9.65元/股）”调整为“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2元/股” ；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由原计

划的“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1000万股、不超过1亿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4%-7.41%” 调整为

“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2000万股、不超过80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48%-5.93%” 。 具体内

容详见2018年9月1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

份报告书（调整后）》（2018-070）。

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19年1月7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的原回购股份方案作如下调整：

一、回购股份的用途由原计划的“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调整为“回购股

份中的1000万股-2000万股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中的2000万股-4000万

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

股权激励，对应的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二、回购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由原计划的“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2000万股、不超过80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48%-5.93%” 调整为“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3000万股、不超过60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22%-4.44%” ；三、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由原计划的“按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2元/股，回购股

份数量不超过8000万股测算，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6亿元” 调整为“按本次回购股份的价

格不超过12元/股，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6000万股测算，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2亿元” 。具体

内容详见2018年12月2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的公告》（2018-090）。

截至2019年2月27日（回购股份期满之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数量37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7%，最高成交价为10.1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76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80,012,606.52元（含交易费用）。

回购股份用途为：（一）1000万股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2740万股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对

应的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截至2019年3月18日， 公司回购股份中用于注销的1000万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剩余2740万股存放于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二、回购股份的注销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

定，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对应的回购股份将全部

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将存放于公司股票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2740万股股份进行注销，同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

公司已于2022年4月18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2740万股股份的注销手

续。 本次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34000万股减少至131260万股。

三、注销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本次注销股份数量为2740万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本次注销的股份

（股）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限售条件流通

股

923,700.00 0.07 0 923,700.00 0.07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339,076,300.00 99.93 -27,400,000.00 1,311,676,300.00 99.93

总股本 1,340,000,000.00 100.00 -27,400,000.00 1,312,600,000.00 100.00

四、后续事项安排

公司管理层将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股本总额

等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34� � � � � � � �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22-� 035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参与设立产

业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1、为进一步推动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里扬股份” ） 的产业发展，公

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万里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扬企管公司” ）于2022年4月19日与无锡

新高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新高地” ）、无锡云林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云林基金”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孚高科” ）、东圣先行科技

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圣先行” ）、莱特（海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莱特投

资” ）签署了《无锡新高地高精尖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

协议》” ）。

万里扬企管公司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认购无锡新高地高精尖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或“新高地基金” ）的合伙份额，成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2、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万里扬企管公司自有资金。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况。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

长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 普通合伙人

公司名称：无锡新高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5MA274BDJ7L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9月23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无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荟智企业中心凤威路2号B312-80

法定代表人：郑楠

股权结构：郑楠持股45%，张丽萍持股30%，杜睿持股20%，北京北航天汇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持股

5%。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登记备案情况：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72780。

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否

（二） 有限合伙人

1、公司名称：无锡云林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5MA1YWXWQ0B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19年8月14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无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威路2号B11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金投资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及其份额：无锡市云林金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99.9%，无锡金投资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0.1%。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领域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备案情况：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为SJE933。

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否

2、公司名称：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250456967N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成立时间：1988年10月27日

注册资本：100865.957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华山路5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东

股权结构：截至2021年12月31日，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23%，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持股14.16%，其他流通股股东持股65.61%。

经营范围：机械行业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内燃机燃油系统产品、燃油系统测试仪器和设备、汽车电

子部件、汽车电器部件、非标设备、非标刀具、尾气后处理系统的制造；通用机械、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

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部件、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的销售；内燃机维修；自有房屋租

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能量回收系统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

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否

3、公司名称：东圣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7002379579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9年12月10日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9号

法定代表人：高力

股权结构：东圣投资有限公司持股74.325%，周恒辉持股5%，高力持股3.875%，陈继涛持股3.5%，隋

忠海持股3.3%， 王遵才持股3.125%， 王增金持股2.5%， 路曦持股2.5%， 侯秀冉持股1.25%， 张楠持股

0.625%。

经营范围：生产锂离子电池；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

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出口商品为本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

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除外）；销售锂离子电池、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否

4、公司名称：莱特（海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33MAA9259567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21年9月14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4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艳

合伙人及其份额：李艳持股70%，李芳持股3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财务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企业会员积分管理服

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否

（三）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上述各合伙人与公司及万里扬企管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各合伙人之间不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三、新高地基金及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基金名称：无锡新高地高精尖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三）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无锡新高地

（四）注册地址（拟）：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荟智企业中心凤威路2号B312-127

（五）经营范围（拟）：股权投资（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

（六）募集规模：2.0203亿元人民币

（七）本次入伙完成后，合伙企业的认缴情况如下：

合伙人身份 合伙人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出资方式

普通合伙人 无锡新高地 203 1.00% 货币

有限合伙人

威孚高科 5,000 24.75% 货币

万里扬企管公司 5,000 24.75% 货币

东圣先行 5,000 24.75% 货币

云林基金 2,500 12.37% 货币

莱特投资 2,500 12.37% 货币

合计 20,203 100% 货币

注：上表中的出资比例受四舍五入影响。

（八）存续期限：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为自其设立之日（以营业执照签发日为准）起五年，其中自合

伙企业设立日起至对应的第三个周年日为合伙企业的投资期，投资期届满后，合伙企业剩余的存续期为

退出期。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可相应延长或相应缩短。期

限届满后（含延长期）合伙企业仍有项目未实现退出，则届时应由全体合伙人另行协商处理。

（九）转让和退出机制

1、合伙企业解散并清算：合伙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并清算：（1）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

届满且根据合伙协议不再延长；（2） 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3） 合伙人持续不满足法定人数要求达30

日；（4）合伙人中的一方或数方严重违约，致使合伙企业无法继续经营；（5）合伙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6）出现法律法规或《合伙协议》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

2、财产份额转让：

（1）普通合伙人：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如出现普通合伙人被宣告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以及

其他特殊情况而确需转让普通合伙人的财产份额， 在受让人承诺承担原普通合伙人全部责任和义务的

前提下，经全体有限合伙人一致同意后，原普通合伙人的财产份额方可转让，否则合伙企业进入清算程

序。

（2）有限合伙人：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非经合伙人会议通过并按《合伙协议》所规定的程

序，有限合伙人不得质押、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企业的部分或者全部财产份额。

（十）上市公司对基金的会计处理方法：万里扬企管公司不对本基金形成控制且不会将本基金纳入

本公司的并表范围。

（十一）管理和决策机制

1、管理机制：合伙人会议为合伙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由执行事务合伙人

召集并主持。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聘请无锡新高地担任合伙企业的基金管理人，负责合伙企业的投资管

理和运营，为合伙企业提供以下管理服务：（1）根据潜在投资标的，对拟投资项目或投资标的进行调查、

分析、设计交易结构和谈判；（2）对被投资项目进行监督、管理；（3）提供关于投资退出的建议。

2、投资决策机制：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基金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负责基金投资、退

出的相关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设委员三名，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表决事项由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

方为通过。

3、托管事项：合伙企业设立后，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选择一家具有私募基金托管资质的商业银行

作为资金托管银行对合伙企业资金实施托管， 并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合伙企业以合伙企业名义与托

管银行签订资金托管协议。

（十二）投资方向

合伙企业将在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甄选优质企业，优先投资于在汽车、航空航天、军民

融合等产业链上下游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

（十三）各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1、普通合伙人：全体合伙人一致确认，普通合伙人无锡新高地作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

权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对合伙企业的资产进行管理、运用和处置。 普通合伙人应以符合诚信、善意和

公平交易原则的方式，妥善履行其在协议项下对合伙企业和各有限合伙人负有的职责，并且应对合伙企

业的业务和经营投入必要时间以确保其对合伙企业的妥善管理。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

限连带责任。

2、有限合伙人：有限合伙人的权利包括：（1）对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2）获取合伙企业

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及清算报告，查阅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3）在合伙企业项下的利益受到侵害

时，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4）普通合伙人怠于行使合伙企业的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5）法

律、法规规定、《合伙协议》约定或全体合伙人一致授予的其他权利。 有限合伙人不参与管理合伙企业的

投资或其他活动和业务，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开展任何业务，无权对外

代表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十四）收益分配

1、现金分配：合伙企业从单一投资项目完成退出并取得收入的情况下，就扣除合伙企业应当承担的

各项费用、税金后的可分配收入，遵循“整体投资先回本后分利” 的原则，按以下顺序进行分配：（1）按

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 对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 直至全体合伙人收回其在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

（2）如按前款分配后仍有剩余，则按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对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全体合伙

人取得年化8%的投资收益（单利，自合伙人资金实缴至合伙企业之日起算，至合伙人会议通过的分配方

案中确定的分配实施日止，投资本金因实缴出资或退出分配发生变动的，按天数加权计算）（3）如按前

款分配后仍有剩余，则剩余部分为超额收益。 超额收益的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80%按照全体合伙人

实缴出资比例对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

2、非现金资产分配：在合伙企业清算之前，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尽其最大努力将合伙企业的投资合理

变现、避免非现金分配；但如相关财产虽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尽最大努力仍难以变现，或非现金分配更符

合全体合伙人的利益，则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提议，并经合伙人会议决议通过后，进行非现金分配。 对于

在公开交易所交易的证券， 应根据决定分配之日前二十个证券交易日内该等证券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

的算术平均值确定其价值；对于其他非现金资产，将由合伙人会议选定的具有证券行业从业资质的评估

机构按照中国境内广为接受的准则进行评估确定。

（十五）管理费用：投资期内每年需支付的管理费金额为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的2%；退出期内

每年需支付的管理费金额为基金存续投资额（指基金尚未退出项目的投资本金）的2%。

（十六）协议签署：万里扬企管公司于2022年4月19日与各合伙人签署了《合伙协议》。

（十七）其他说明：1、本次投资事项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情形。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投资基

金份额的认购，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3、本次投资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的产业基金，主要投资于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具有广阔发展前提的行业

领域，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方向，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通过投资产业基金的方式可以有效

推动优化公司的产业布局和发展，充分发挥与公司自身主营业务的协同发展作用，并积累更多的行业投

资经验，也可以为公司未来发展储备更多优质的投资标的，进一步促进公司的发展壮大。 同时，本次对外

投资可以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取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及发展、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利用自有资金出资，不

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对公司当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存在的风险

截至公告披露日，新高地基金尚未设立，亦尚未取得私募基金备案手续，后续能否顺利完成设立及

相关备案手续，以及新高地基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新高地基金投

资运行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项目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

预期或亏损的风险。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将及时了解基金管理的运作情况，密切关注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督促基金管

理人防范投资风险，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降低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该投资基金后续进展情

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无锡新高地高精尖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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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数量为4,328,625股，限售期为自深圳新益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益昌” ）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

●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4月2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2021年3月2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28号）同意，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5,533,

600股，并于2021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102,133,6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78,936,96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3,196,636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共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2名，对应股份数

量4,328,6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2382%，限售期均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现限售期即

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2年4月2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

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深圳

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所作承

诺如下：

（一）发行人其他股东深圳洲明时代伯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本单位将在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的前提

下，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若本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单位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或证券交易所网

站公开就未履行股票锁定期承诺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若本单位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

获得收入的， 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 本单位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

户。 如果因本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向发行人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发行人其他股东颜耀凡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本人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的前提下，

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或证券交易所网站公

开就未履行股票锁定期及减持意向承诺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

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

户。 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

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发行人其他股东深圳洲明时代伯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颜耀凡承诺：

（1）本人/本单位将依法履行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范围披露的承诺事项。

（2）如果未履行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范围披露的承诺事项，本人/本单位将在公司的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

者道歉。

（3）如果因未履行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范围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单位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在履行完毕前述赔偿责任之

前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同时公司有权扣减本人/本单位所获分配的现金

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4,328,6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2382%；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4月28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深圳洲明时代伯乐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37,500 3.5615% 3,637,500 0

2 颜耀凡 691,125 0.6767% 691,125 0

合计 4,328,625 4.2382% 4,328,625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股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4,328,625 12

合计 4,328,625 -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

荐机构，经核查认为：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新益昌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新益昌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同意新

益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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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4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点。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4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4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阮鸿献先生

6.会议通知于2022年3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41人，代表股份280,365,679股，占公司总

股本596,180,525股47.0270%。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12人，代表股份261,561,790�股，占公司

总股本596,180,525股43.872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18,803,889股，占公司总股本596,180,525股的3.1541%；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34人，代表的股份为19,053,289股，占公司总

股本596,180,525股的3.1959%；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通讯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

律师事务所委派郑婷婷律师、 李新新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表决，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1．审议《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0,322,579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6� %；

反对 5,0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

弃权 38,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010,18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738%；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62%；弃权38,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0,324,079�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2%；

反对 3,5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弃权 38,1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011,68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817%；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84%；弃权38,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0,322,579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6� %；

反对 5,0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

弃权 38,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010,18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738%；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62%；弃权38,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0,345,379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8� � %；

反对 20,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2� � %；

弃权 2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032,98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935%；反对2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055%；弃权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1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0,322,579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6� � %；

反对 3,5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 %；

弃权 39,6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010,18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738%；反对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84%；弃权39,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078%。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0,324,079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2� � %；

反对 18,6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 � %；

弃权 23,0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2�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011,68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817%；反对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976%；弃权23,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07%。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0,346,879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 � � %；

反对 18,6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 � � %；

弃权 2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034,48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013%；反对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976%；弃权2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1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郑婷婷、李新新。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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